附件2:

纳税自查报告表

纳税人名称：                                        单位：元（列至角分）
	纳税人编码
	　
	主管      税务机关
	

	自查
年度
	自查税款合计
	营业税
	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房产税
	土地使用税
	土地增值税
	其他

各税（费）
	滞纳金
	调减亏损企业申报亏损额

	
	
	
	
	
	
	
	
	
	
	

	
	
	
	
	
	
	
	
	
	
	

	
	　
	　
	　
	　
	
	
	
	　
	
	

	
	
	
	
	
	
	
	
	
	
	

	
	
	
	
	
	
	
	
	
	
	

	
	
	
	
	
	
	
	
	
	
	

	合计
	　
	　
	　
	　
	
	
	
	　
	
	

	税费缴纳情况

	年度
	按期申报税款
	自查补报
	其他补缴
	稽查查补
	税务处理决定书号

	2006
	
	
	
	
	

	2007
	
	
	
	
	

	2008
	
	
	
	
	

	2009
	
	
	
	
	

	代扣代缴税费情况

	年度
	营业税
	人个所得税
	其他税费
	滞纳金

	2006
	
	
	
	

	2007
	
	
	
	

	2008
	
	
	
	

	2009
	
	
	
	

	享受税收优惠情况

	年度
	税种
	优惠内容

及比例
	优惠起止期间
	批准（备案）

机关
	批准（备案）文号

	
	
	
	
	
	

	
	
	
	
	
	

	
	
	
	
	
	

	
	
	
	
	
	

	
	
	
	
	
	

	
	
	
	
	
	

	
	
	
	
	
	

	
	
	
	
	
	

	
	
	
	
	
	

	
	
	
	
	
	

	纳税人情况说明：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纳税人（代扣代缴义务人）声明

	本纳税自查报告表是按照国家税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填报的，我确定它是真实的、准确的。如有不实，愿承担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字：                        

联系电话：                                     （公章）

年  月  日




注：1、本说明一式叁份，纳税人留存一份，税务机关两份。

2、本表所列费仅指教育费附加、堤围费和文化事业建设费。

